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）作为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森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

上市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迪森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

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迪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【2012】682 号文核准，广州迪森热能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森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

普通股股票 3,488 万股，每股面值 1.00 元，发行价格为每股 13.95 元，经深圳证

券交易所深证上【2012】212 号文同意，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

已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

股份总数为 104,608,834 股，发行后股份总数为 139,488,834 股。 

根据 2013 年 5 月 10 日迪森股份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2013 年 5

月 27 日，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，即以转

增前公司总股本 139,488,834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2.00

元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，转增后公司的总股

本增加至 209,233,251 股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总股本为 209,233,251 股，其中有限售条件股

份为 156,913,251 股，占总股本的 74.99%，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52,320,000 股，

占总股本的 25.01%。 



 

 

二、迪森股份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

迪森股份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钱艳斌、张开辉、陈燕芳、陈平、

张茂勇、曾剑飞、杜红、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义云清

洁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智

和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。上述股东的承诺情况如下： 

1、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

（1）作为公司股东的钱艳斌、张开辉、陈燕芳、陈平、张茂勇、曾剑飞、

杜红、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义云清洁技术创业投资有

限公司、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智和资本创业投资有

限公司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

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。 

（2）此外，作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钱艳斌、陈燕芳、张开辉还承

诺：除前述锁定期外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

25%，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。若其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

个月内申报离职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

股份；若其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，自申报离

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2、新任高管做出的承诺 

2013 年 3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聘任曾剑飞为公

司副总经理，任期三年。曾剑飞承诺：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

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，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。若其自公司股

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

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；若其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

离职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3、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除上述承诺外，

无后续追加承诺。 

4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履行了上述承诺，未发生违反上

述承诺的情形。 

5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，公



 

 

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。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。 

2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8,542,59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7.98%；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5,227,14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1.62%。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11 名，其中自然人股东 7 名，

法人股东 4 名。 

序号 股东全称 
所持限售股份

总数（股） 

本次解除限售

数量（股） 

本次实际可上

市流通数量

（股） 

备注 

1 钱艳斌 4,589,784 4,589,784 1,147,446 现任公司董事 

2 张开辉 4,524,834 4,524,834 1,131,209 
现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

理、财务总监 

3 陈燕芳 3,394,284 3,394,284 848,571 
现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

理、董事会秘书 

4 陈平 2,559,834 2,559,834 2,559,834  

5 张茂勇 1,424,813 1,424,813 1,424,813  

6 曾剑飞 508,500 508,500 127,125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

7 杜红 391,500 391,500 391,500  

8 
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

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21,610,698 21,610,698 21,610,698  

9 
北京义云清洁技术创

业投资有限公司 
12,433,549 12,433,549 12,433,549  

10 
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3,552,398 3,552,398 1 

其中：3,552,397 股股份

设置了质押，该部分股

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

上市流通 

11 
深圳市智和资本创业

投资有限公司 
3,552,397 3,552,397 3,552,397  

合  计 58,542,591 58,542,591 45,227,143  

4、公司董事会承诺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，并在定

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。 

四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，迪森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；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



 

 

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

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

障碍；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本保荐机构

对迪森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叶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军 

 

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年 7 月 8 日 




